國立臺北大學理財人員學分學程設置要點

九十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合作經濟系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九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合作經濟系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九十八年六月九日臺北大學97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校級課程委員會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本要點依國立臺北大學學程設置辦法訂定之。

第二條　學程目的：為因應金融全球化、自由化趨勢，特設置理財人員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以培養學生成為高級理財人才，進而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

第三條　修讀資格：本校學生皆可修讀本學程。

第四條　招收名額：無名額之限制，但仍受課程之選修人數限制。

第五條　學分數及應修科目：

一、本學程應修學分最低為15學分，其修讀課程至少應跨二系以上，本校學生至少應有6學分不屬於學生主修系(所)、雙主修學系及輔系之必修課程。

二、本學程應修科目包含(一)必修課程6學分；(二)選修課程：至少9學分。

第六條　修業年限：本學程認證之課程有效期間以申請認證日前四年修讀者為限，學生不得因修讀本學程而延長修業年限。

第七條　證書申請與核發：學生完成本學程應修課程且成績及格者，檢附學程申請書及成績單正本向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申請，經審核無誤並報請註冊單位、教務長、校長同意後發給學分學程證明書。
第八條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及教育部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國立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  本位課程暨學生職涯發展輔導機制與職涯路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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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大學理財人員學分學程科目規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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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
	財務管理

Financial Management
	4
	
	
	2
	2
	
	
	
	
	金融與
合作經營
	
	A
	同學必須修讀財務管理課程4學分(含)以上。

	
	必修
	企業社會責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2
	
	
	
	
	
	
	2
	
	金融與
合作經營
	
	A
	

	財

務

金

融
	選修
	會計學

Accounting
	3
	3
	3
	
	
	
	
	
	
	會計
	
	A
	原六學分，本學程僅認列3學分。

	
	選修
	中級會計學

Intermediate Accounting
	3
	
	
	3
	3
	
	
	
	
	會計
	
	A
	原六學分，本學程僅認列3學分。

	
	選修
	財務軟體應用
Financial Software Application
	3
	
	
	
	
	
	3
	
	
	企管
	
	A
	

	
	選修
	債券市場與交易分析

Bond Markets and Trading Analysi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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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管
	
	A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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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財務管理

International and Golbal Financial Management
	3
	
	
	
	
	
	
	
	3
	金融與
合作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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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

修
	金融機構管理

Commercial Bank Financial Managemen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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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與
合作經營
	
	AC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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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券投資分析
Security InvestmentAnalysi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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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與
合作經營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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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報表分析

Financial Statement Analysi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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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計
	
	A
	

	一般商學
	選修
	組織理論與行為

Organizational Theory and Behavior
	3
	
	
	3
	
	
	
	
	
	企管
	
	A
	

	
	選修
	商事法

Business Law
	3
	
	
	
	
	2
	2
	
	
	法律
	
	A
	本學程僅認列3學分，100學年度將改為金融法規與實務 (3學分)

	
	選修
	職場體驗

Internship Progra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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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與
合作經營
	
	B
	限暑期參加實習同學選修


※本學分學程至少須修滿15學分(必修6學分、選修9學分)，並應跨二系以上，其中至少應有6學分不屬於學生主修系(所)、雙主修學系及輔系之必修課程，經申請認證後始發給學分學程證明書。

※開課屬性：請以A、B、C附註。(A：正課    B：實習  C：台下指導之科目如學生講述或邀請演講之專題討論、專題研究.等)

系主任(或召集人)簽章：                         承辦人簽章 






























2.培育學生具備企業倫理關懷社會之特質（企業社會責任、職場倫理課程）





1.培育學生具備財務金融專業能力 （財務管理模組課程）








由課程、課外活動、導師、自學等措施，培養熱情積極特質之人才





升學





本系：


1.課程/教學


2.課外活動(參觀


職場、讀書會、


工作坊）


3.學生工讀訓練


4.導師輔導





1.出國留學進修


2.進修國內研究所





1.進修本校(院) 國外簽約合作學校碩博士班


2.進修本系、本校其他系所碩博士班


3.進修國內其他大學碩博士班


4.進修國外其他大學系所碩博士班





職能/就業資格考試





本校：


1.輔導機制/措施


2.師資培育課程








1.公務人員甄試


2.國家公職考試


3.各項職能檢定考試





1.擔任中央或地方政府層級行政機關人員


2.擔任中央或地方層級研究機構人員


3.擔任其他公私立機構行政人員


4.擔任大學院校教職





3.培育學生合作與非營利事業之經營管理能力並整合財務金融專業與經營管理知識（管理、合作領域模組課程）





就業





系友會





校外機構：


就業/升學


機制/措施





1.各級政府機關(行政管理)


2.公私立研究機構(學術研究)


3.其他公私立機構(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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